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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组字〔2017〕3 号

关于印发《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志办公室、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武警部

队政治部编研部：

为全面推动方志馆建设，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2015-2020 年)》，结合全国方志馆建设工作实际，制定了

《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现予印发，请结合本地、本单

位实际情况执行。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2017 年 6 月 12 日



—2—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6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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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推动方志馆建设，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

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方志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2015—2020 年）》，结合全国方志馆建设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方志馆是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

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第三条 方志馆具有收藏保护、展览展示、编纂研究、

专业咨询、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宣传教育、业务培训、文

化交流等功能。

第四条 方志馆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地情、突出

特色、服务社会的原则。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应建立方志馆。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

村（社区）建立方志馆。

第六条 方志馆建设应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

设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统筹推进与安排，所需经费列入同

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七条 方志馆一般应独立建设。确需与其他设施合建

的，应自成体系，相对独立。

第八条 方志馆选址应符合当地建设总体规划，应考虑

人员相对集中、交通便利、市政配套设施良好等因素，符合

安全与环保等要求。

第九条 方志馆建筑规模应与行政区划级别、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服务人口数量等相适应，分为大型馆、中型馆和

小型馆。大型馆为省级馆，建筑面积一般应不少于 200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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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中型馆为市级馆，建筑面积一般应不少于 10000 平方

米；小型馆为县级馆，建筑面积一般应不少于 5000 平方米。

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增加建筑面积。

第十条 方志馆应设收藏保护区、展览展示区、编纂研

究区、学术交流区、信息技术区、公共服务区、行政办公区

等主要区域，并建设与之相配套的附属设施。

第十一条 方志馆应按信息化要求，建立门户网站、数

据库、电子阅览系统等，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

技术，为社会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 各级方志馆在建设实体方志馆的同时，应建

设数字方志馆。

第十三条 方志馆应设公共停车场地、人员安全集散场

地、绿化用地等。

第十四条 方志馆建筑设计应充分体现地域特点、文化

特色，注重实用性与时代性，符合方志馆特有功能与技术要

求。

第十五条 方志馆建设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建筑、消

防、抗震、承载、安全、防潮、防虫、防光、防尘、防污染、

节能等标准与规定。

第十六条 方志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与其履行职能

的要求相适应，一般应按照专业要求配备相应的人员。

第十七条 国家方志馆的建设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其他部门、行业的方志馆建设，参照本规定

相关条款执行。

第十九条 解放军、武警部队的方志馆建设，在执行中

央军委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参照本规定相关条款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